
申請軟能力-服務力之【志願服務】認證檢核表 
 

 

申請單位  合作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活動地點  

 
活動負責人 

     班級 學號 姓名 電話 備註 

第一順位聯絡窗口    主要聯絡人 

     

申請日期 

(由本中心填寫) 
   年 月 日（星期 ） 

 
點 分 

  

 

申請活動注意事項： 

1. 申請流程： 

流程 內容說明 補充說明 

 

第一步驟 
活動只能申請認證單一項目 
（志願服務，每場活動認證 
2小時） 

不得認證其他軟能力項目，違反規則屬實，後果由申請

單位及合作單位自負（取消本活動認證申請資格） 

第二步驟 
申請單位及合作單位請先詳閱 

認證注意事項 
同意接受本中心訂定之所有規範，歡迎各位提出申請 

 
 

第三步驟 

 

活動前一個月提出申請，並持相

關資料至本中心 

1. 舉例說明：活動日期 1100401，最晚向本中心提出活

動認證申請之日期為 1100301 

2. 檢附資料有課指組申請文（須完成各層級簽章流

程）、活動實施計畫書、認證檢核表 1 份、空白報

名表及簽到表各 1 份 

第四步驟 本中心檢核資料 確認申請並核可後，方能讓參與者報名活動 

 

第五步驟 本中心核定活動後，並訂定繳交

相關資料時間 

1. 相關資料有修正計畫書、正本認證報名表、正本認證

簽到表 

2. 一律使用規定之認證報名表、認證簽到表 

 

 
第六步驟 

 
 

申請單位及合作單位依訂定時

程繳交資料逕送本中心辦理核

對作業 

1. 逾時繳件，將取消本活動認證申請資格 

2. 正本認證報名表繳件後不得更改修正，此報名表由本

中心存檔備查 

3. 正本認證報名表參與者之順序編號與正本簽到表參與

者之順序編號須相同（未報名直接參與活動者，不予

認證） 

4. 本中心檢核正本認證簽到表後將歸還予活動負責人 

 

第七步驟 
申請單位及合作單位於活動辦

理完當日，依規定時程繳交 正 

本認證簽到表” 

1. 逾時繳件，將取消本活動認證申請資格 

2. 正本認證簽到表繳件後不得更改修正、補充 

備註：申請單位與合作單位為一體概念，一旦未遵守本中心規定，將取消本活動認證申請資格。 



申請軟能力-服務力之【志願服務】認證檢核表 
 

2. 其他注意事項 

(1) 活動遇下雨等因素，不得更改活動方式、內容、地點（如改校內清掃）與日期，請申請單位及合作

單位重新申請活動。 

(2) 本中心收到申請相關資料後，申請單位及合作單位不得更改活動日期，若需修改請重新申請活動。 

(3) 各系所、社團、學術與行政單位申請活動之活動日期同天及活動地點相同，只能由一個單位申請（以第

一順位之優先申請者）。 

(4) 各系所、社團、學術與行政單位申請辦理校外清掃活動（如新豐社區），只能由一個單位申請（以第一

順位之優先申請者）。 

(5) 不得申請辦理校內清掃活動。 

(6) 單一單位申請活動，每場次人數限制 40 人（含工作人員）；以合作模式如系所合作辦理活動，每場

次人數限制 100 人（含工作人員）。 

(7) 每場活動（如淨灘、淨山、掃街、機構服務等）認證志願服務時數 2 小時。 

(8) 本中心保有查證權，經查證違反規則屬實即取消本活動認證資格。 

(9) 參與者不可有代簽、代人參與活動、現場報名、超過 10 分鐘參與活動、離開活動超過 5 分鐘、不遵

守活動規則等行為，此行為可取消參與者個人之認證資格。 

(10) 志願服務時數完成 6 小時，本中心會於當學期結算後，做一彙整，並將此資料匯學務處，學生可於

下學期初至電子歷程檔案查詢軟能力B-4-3 認證資料【未滿 6 小時， 時數登入於勞作教育系統，不

會登入電子歷程檔案】。 

 

 

 

已詳閱上述【志願服務認證規則】且瞭解並同意遵
守，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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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服務 執行「前、後」檢核表 由本中心查核 
 

內容 
 

查核者 
檢核結果/ 

是否訂定繳交資料日

期及時間 

 

檢查原則補充說明 
 

備註 
符合 

不符合/待改 

進事項 

 

 

 

 

 
 

活動前一

個月提出

申請，並

持相關資

料至本中

心 

符合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活動日期： 

繳件日期： 

 

 

課指組申請文

影本 

課指組組長及課指組老師 

已簽章 

   
□否 
□是，繳件日期及時

間： 

未完成簽章，及未註

明認證項目，本活動

不得申請認證 

 

申請文須註明本活動認證 

項目 B-4-3 志願服務 

   

 

 

 

 

活動實施計畫

書 

註明活動日期(申請後不得更改)     

 

 
□否 
□是，繳件日期及時

間： 

1. 檢查項目若有不足 

或不符規定需修正

計畫書，並需檢附

修正計畫書予本中

心備查 

2. 活動日期及地點與

其他單位相同、辦

理校外清掃活動

(如新豐社區 )，只

能由一個單位申

請 ( 以第一順位

之優先申請者) 

 

註明活動地點    

 

註明參

與人數 

單一單位限 40 

人(含工作人員) 

   

合作模式限 100 

人(含工作人員) 

   

註明認證項目 

(B-4-3 志願服務) 

   

註明活動流程 
   

檢附認證檢核表 1 份 
    未檢附，本活動不得 

申請認證 

 

 

請務必遵守上述規定，若有違反後果自負，活動申請人： 簽章，簽收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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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查核者 
檢核結果/ 

是否訂定繳交資料日

期及時間 

 

檢查原則補充說明 
 

備註 
符合 

不符合/待改 

進事項 

      訂定繳交正本報名表

日期及時間： 

1. 將繳交日期及時 

間，寫在檢核表、

報名表上 

2. 報名表填上後，歸

還予活動負責人 

3. 非使用規定表單，

不核准繳交日期及 

時間 

 

 

本中心核

定 活 動

後，並訂 

定繳交相 

關資料時 

間 

 
認 證 報 名 表

(一律使用規定

之認證報名表) 

 

檢附認證報名表 1 份 
 

 

  

是否符合規定時程，繳交 

“正本”報名表 

   

 

1. 逾時繳件，取消申

請認證資格 

2. 繳件後不得更改修 

正、補充 

 

  

     訂定核對日期及日 

期： 

1. 正本認證報名表參 

與者之順序編號與

正本簽到表參與者

之順序編號須相同 

（未報名直接參與

活動者，不予認證） 

2. 非使用規定表單， 

不進行核對作業 

 

 
 

認證簽到表

(一律使用規

定之認證簽到

表) 

核對正本簽到表 

(須經審核，方能讓參與者簽

到、簽退) 

 

  

活動辦理完當日，是否符合 
    1. 逾時繳件，取消申

請認證資格 

2. 繳件後不得更改修 

正、補充 

 

  規定時程，繳交正本簽到表 

 

請務必遵守上述規定，若有違反後果自負，活動申請人： 簽章，簽收日期： 年 月 日 


